
生态与资源环境学院 2024-2025-2 学期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根据《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要求，生态与资源环境学

院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二、宣传指导

（一）作为转出学院：

为强化“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鼓励学生个性发展、

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高水平应用型

人才， 在学生入学初期，进行专业专题教育，增强学生对专业的

认知，培养对专业的热情；通过专业网站宣传专业升学和就业，

增强学生专业学习的信心；举行专业专题讲座，引导学生关注专

业前沿发展，稳定学生的学习。

（二）作为转入学院：

为了吸引学生，我院加强学科专业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

建设，展板宣传的一系列宣传活动，展示学院专业的特色，吸引学生；

加大学生的升学及就业宣传，增强专业吸引力；学生转入新专业后，

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指导安排转专业学生按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安

排学习，完成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及实践教学环节

学分方可毕业。

三、报名要求（拟转入学生申请基本条件）

（一）申请对象

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在校有学籍的 2023、2024 级学生

（二）基本要求

1.提出转专业申请的学生须符合《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



办法》规定条件。

2.学生政治表现好，思想品德操行合格，遵纪守法，勤学上

进，在校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未受到任何处分。

3.对申请转入的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环境生态工程专业有兴趣和爱好，对各专业知识有基本了解。

五、考核形式与要求

转专业考核是以学习基础成绩和面试相结合，学习基础成绩

和面试成绩分别按 50%计入最终录取总分。学习基础成绩以学生已

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作为评分依据，面试成绩以考察学生的兴趣

特长、专业潜力及综合素质进行评定。

六、选拔（成绩计算方法）

1、总成绩=学习基础成绩（满分 50 分）+面试成绩（满分 50

分）

⑴学习基础成绩考核（满分 50 分）

学习基础成绩由转出学院提供成绩单，加盖学院公章。

学习基础成绩=30+（学分绩点-1.0）×5

⑵面试环节及成绩计算（满分 50 分）

由转专业领导工作小组确定考核的主要内容，各专业分别成

立转专业面试小组，成员由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专业

教师组成。面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转专业动机、对拟转入专业的

基本认识、转入专业所需要的基本素质、适合在转入专业学习的

特长或获奖等。转专业面试小组成员对转专业学生进行量化打分

（满分 50）。

2、成绩评定

面试成绩与学习基础成绩加总后形成总成绩，由高分至低分



录取至该专业核定名额。总成绩相同并超出录取名额时，面试成

绩高者优先录取，若面试成绩与学习基础成绩均相同，由面试小

组根据综合表现投票决定最后录取人选。

3、其他说明

⑴若学生在第一学期即申请转专业，尚未有已修课程成绩，

则总成绩=面试成绩×2。

⑵学习基础成绩或面试成绩有一项低于30分，取消录取资格。

未尽事宜，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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